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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科工信字〔2020〕562 号

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
关于海口市农村科技服务平台撤并整改

情况的通报

各区科工信局、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海南省农业科技 110 建设工作指引》要求，结合海

口实际，我局制定了《海口市农村科技资源可持续发展专项评

估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并组织开展了农村科技资源可持续发展专项

评估工作。依据评估结果及《海南省农业科技 110 服务站管理

办法》《海口市农业科技 110 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经征求各

区科工信局及有关单位意见，现将海口市农村科技服务平台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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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整改情况通报你们，请各区科工信局督促做好服务站、示范

基地清理整改工作。

附件：1.海口市农业科技 110 服务站撤并整改情况表

2.海口市农村科技创新示范基地撤并整改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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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12 月 1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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